关于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整村推进）分配的公告

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度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〔2025〕8号），经研究，现将2025年省级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0万元分配情况进行公示，公示期2026年1月6日-11日，联系电话：85690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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